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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谋 县 民 政 局

元谋县民政局关于印发〈元谋县民政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：

为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的

通知（云政办规〔2019〕5 号）精神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元谋县

民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制度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元谋县民政局

2020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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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谋县民政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县民政局行政执法行为，创新监管方式，提

高监管效能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

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是指随机抽

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，依照法定职责对被抽查单位进

行监督检查，检查结果公开的工作机制。养老机构、社会组织、

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、社会救助工作等由县民政局监管的对

象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监管工作，适用本制度。

第三条 随机抽查应当遵循依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、

协同推进的原则，切实做到严格规范文明执法。

第四条 县民政局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政府公告的权

责清单，全面梳理对相关监管对象的检查事项，制定随机抽查事

项清单，明确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内容等。

凡是法律法规规章和权责清单赋予的监管职能均应列入随

机抽查事项清单；凡是法律法规规章和权责清单未赋予的监管职

能，不得列入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开展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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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简政放权工作实际，对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根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确定抽查的对象，建立检查

名录库，检查对象名录库应当涵盖全部被监管对象，内容应当包

括检查对象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社会统一代码、联系方式

等。

检查对象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。每年 6 月、12 月，根据检

查对象的变更情况，定期对检查对象名录库进行修订。

第六条 根据县民政局执法人员情况建立执法人员名录库。

执法人员名录库应当包括执法人员姓名、职务、地区编码、执法

证号、执法领域、联系电话等内容，并根据执法人员变动情况实

行动态管理。

第七条 在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时，严格通过县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监管平台，运用电子化手段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

取检查对象，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

执法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申请回避；

执法人员未主动回避的，被检查对象有权依法提出回避的申请。

第八条 合理安排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既保证必要的抽

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次数过多和执法扰民。

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，按照规定实施；法律法规规章没有

规定的，随机抽查比例原则上每年不低于本级检查的 50％，抽

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2 次。对于信誉较好的检查对象，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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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抽查或者降低抽查次数，对投诉举报过多的或者有严重违法违

规记录的检查对象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。

第九条 随机抽查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。对

检查对象开展现场抽查时，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。行政执

法人员应当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。

开展抽查应当制作相应的抽查文书，对“双随机”抽查做到全

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抽查中，如需要提取抽查对象的有关

证据时，原则上应当提取证据的原件，原件确实难以提取的，可

以提取复印件，但应邀请与被抽查事项无关的两名见证人员见证

并签字记录。现场检查记录和现场照片等证据资料须进行备案记

录。检查人员应当在检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完成检查报告。检查报

告应当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情况以及处理意见建议等

事项。

结合实际协调社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对检查对象开展联合

检查，对同一检查对象开展联合检查。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

查事项原则上应一次性完成。

第十条 县民政局加强与其他部门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，强

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，推进执法监管数据的聚合和应用。

第十一条 对抽查、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应依法依

规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十二条 按照“谁抽查，谁公开”原则，对抽查情况及查处

结果及时通过县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，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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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平台。

第十三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县民政局职责范围内的违

法违规行为，要讲案件线索移送相应的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四条 随机抽查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，不得妨碍被抽查对象的正常秩序。

第十五条 随机抽查不代替集中专项检查、群众举报核查、

责令改正复查等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